
开展国土空间规划近期锁定七项工作 

 

日前，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七项

近期相关工作，要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要按照《若干意见》和本通知精神，结合

本地区实际制定落实方案，把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作为当前工作的

重中之重，抓紧、抓实、抓好。 

 

一是做好规划编制基础工作。本次规划编制统一采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作

为规划现状底数和底图基础，统一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和 1985 国家高程

基准作为空间定位基础，各地要按此要求尽快形成现状底数和底图基础。 

 

二是开展双评价工作。各地要尽快完成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

评价工作，在此基础上，确定生态、农业、城镇等不同开发保护利用方式的适宜

程度。 

 

三是开展重大问题研究。要在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现状评估和未来风险评估的基

础上，专题分析对本地区未来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积极开展国土空

间规划前期研究。 

 

四是科学评估三条控制线。结合主体功能区划分，科学评估既有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重要控制线划定情况，进行必要调整完善，并纳

入规划成果。 



 

五是各地要加强与正在编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衔接，落实经济、

社会、产业等发展目标和指标，为国家发展规划落地实施提供空间保障，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格局、城镇空间布局、产业结构调整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六是集中力量编制好“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结合县和乡镇级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通盘考虑农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居民点布局、人居环境整治、生态

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等，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优化村庄布局，编制“多规合一”的

实用性村庄规划，有条件、有需求的村庄应编尽编。 

 

七是同步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基于国土空间基础信息

平台，整合各类空间关联数据，着手搭建从国家到市县级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

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形成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 


